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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新颖性实证研究：基于旋转门窗专利的研发实践 

摘 要 

专利新颖性作为专利制度的三大条件之一，自专利制度产生之初就相伴而生。1474

年，威尼斯在其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一个技术发明人在一座城市

产生出属于当地城市前所未有的新颖创作的技术1。”其中“前所未有的”、“新颖创作的

技术”是对新颖性最初的表达，也是最直观的表现。对于“新颖性”，当前专利申请过程

中存在标准不统一、概念规范不尽相同、抵触申请未实际解决、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等

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本文通过研究特定专利技术的产生、发展及专利申请过程，探究

该特定发明专利的用途及发明类型。结合我国现有相关专利技术现状，从专利法和专利

审查指南的立法目的出发，明确给该特定专利发明的新颖性审查标准，解决当前实践中

存在的争议问题，从而发挥新颖性在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的是对专利新颖性研究进行一个简要的剖析，对其发展背景及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介

绍，国内外研究现状包括国内对专利新颖性的法律规定及现实实践、国外对专利新颖性

的法律规定及现实实践，该部分收集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在专利制度的成熟做法，以及

当该专利在新颖性方面无法确定时，专利审查员运用何种手段或引用何种规定解决，同

时与国内相对比，可以变通性引进“发明人先申请制”、“延长新颖性宽限期”等制度或

做法。 

第二部分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实践介绍，包括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实践、旋转门窗专利

申请实践，目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做空学问，将笔者在真正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及

专利技术进行全面的解析，尤其是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专利审查员返回意见中对新颖性存

 
1 参见《专利审查业务实践》，黄敏，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02 年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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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地方进行汇总梳理，为本文提供基础性材料。 

第三部分专利新颖性基本理论，包括专利新颖性的概念、专利新颖性的特点、专利

新颖性的判断标准，具体对各国在新颖性的概念和判断标准进行分解，找出共通之处，

针对我国实务中审查员在审核专利新颖性与《专利法》相关规定不匹配寻求解决办法，

同时介绍相对新颖性与绝对新颖性在我国的发展变化。 

第四部分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及申请过程存在的问题分析，包括实务方面，专利研发

和申请过程中新颖性认定；理论方面，理论和实务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宽限期制度存在争

议、专利新颖性与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理论；制度方面，绝对新颖性标准的适用对我国

专利制度的挑战。通过分析该特定专利在研发和申请实质审查过程中在新颖性审查上存

在的争议问题，探究该特定专利在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指南中的具体要求，明确该发明专

利的新颖性审查标准，以期消除相关争议。同时，用实践经验反哺理论，推动专利新颖

性相关理论进步和完善。 

第五部分解决问题的意见与建议，建议规范专利新颖性审查统一标准及审查员培训

制度、直接赋予优先权的效力、将临时专利申请引入宽限期制度内部作为辅助适当增强

其法律效力、明晰“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含义并进行法律规定，同时，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绝对新颖性标准制度。 

 

关键词：新颖性；判断标准；专利研发；专利申请；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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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of the patent system, patent novelty has been accompanied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patent system. In 1474, Venice clearly stipulated in the world's first patent law that "a 

technological inventor produces in a city a technology that belongs to an unprecedented novel creation in the 

local city." Among them, "unprecedented" and "novel creative technology" are the initial expression of 

novelty and the most intuitive expression. For "novelt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patent application process, such as inconsistent standards, different conceptual specifications, unsolved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direct replacement of customary means and so on. By studying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patent application process of a specific patent techn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urpose 

and type of the specific invention pate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levant patent technologies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patent law and patent examination guide, clarify the 

novelty examination standard for the specific patent invention, and solve the controversi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so a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novelty in the process of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ncluding research backgrou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urpose is to make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patent novelty, and introduce its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current problems.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includes domestic legal provisions and practical Practice on patent novelty 

Foreign legal provisions and practical practice on patent novelty. This part collects the mature practices of 

the patent system of the world's major innovative countries, and what means or provisions the patent 

examiner uses to solve when the novelty of the patent is uncertain.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domestic, 

it can introduce the "inventor first application system" flexibly "Extending the novelty grace period" and 

other systems or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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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patent R & D practice of rotating doors and windows, including the 

patent R & D practice of rotating doors and windows and the patent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rotating doors 

and windows. The purpose is to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not short knowledge,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patent technologies encountered by the author in real practical opera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process of application, we summarize and sort out the places where there are doubts about 

the novelty in the returned opinions of the patent examiner, so as to provide basic materials for this paper. 

The third part is the basic theory of patent novelty,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patent novel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novelty and the judgment criteria of patent novelty. It specifically decomposes the 

concepts and judgment criteria of patent novelty in various countries, finds out the commonalities, and seeks 

solutions for the mismatch between patent novelty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patent law, At the same 

time, i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relative novelty and absolute novelty in China. 

The fourth par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atent R & D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of 

rotating doors and windows, including practice, patent R & D and novelty identific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n theory, the system of grace period in the process of patent application (there are disput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direct replacement theory of patent novelty and customary means; In terms of system, the 

application of absolute novelty standard poses a challenge to China's patent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novelty examination of the specific patent in the process of R & D and application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explore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c patent in the patent law and patent 

examination guide, and clarify the novelty examination standard of the invention patent, in order to eliminate 

relevant disputes. At the same time, it uses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feed back the theory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and improvement of patent novelty related theories. 

The fifth part is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t is suggested to standardize 

the unified standard for patent novelty examination and the examiner training system, directly give the effect 

of priority, introduce the temporary patent application into the grace period system as an auxiliary, 

appropriately enhance its legal effect, clarify the meaning of "direct replacement of customary means" and 

make legal provisions.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an absolute novelty standard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ovelty; Judgment criteria; Patent R & D; Patent applic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V 

 

 

目 录 

摘 要 ..................................................................... I 

ABSTRACT ................................................................ III 

第一章 引言 ............................................................... 1 

1.1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 

1.1.1研究背景 ......................................................... 1 

1.1.2研究意义 ......................................................... 2 

1.2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2 

1.3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 ................................................ 4 

1.3.1国内对专利新颖性的研究现状 ....................................... 4 

1.3.2国外对专利新颖性的研究现状 ....................................... 5 

1.3.3综述评价 ......................................................... 6 

第二章 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实践的介绍 ......................................... 7 

2.1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实践 ................................................ 7 

2.2旋转门窗专利申请实践 ................................................ 8 

第三章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及申请过程存在的问题分析 ........................... 11 

3.1专利研发和申请过程中新颖性认定 ..................................... 11 

3.2专利申请过程中宽限期制度的争议 ..................................... 12 

3.3专利新颖性与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理论 ................................. 13 

3.4绝对新颖性标准在我国实施过程中的困境 ............................... 14 

第四章专利新颖性基本理论 ................................................. 17 

4.1专利新颖性的发展历程 ............................................... 17 

4.2专利新颖性的概念 ................................................... 18 

4.3专利新颖性的判断标准 ............................................... 19 

4.3.1专利新颖性的公开标准 ............................................ 19 

4.3.2专利新颖性的时间标准 ............................................ 20 

4.3.3专利新颖性的地域标准 ............................................ 21 

第五章完善我国专利新颖性制度的意见与建议 ................................. 23 



VI 

 

5.1健全专利新颖性审查标准及配套制度 ................................... 23 

5.2直接赋予专利申请人优先权效力 ....................................... 24 

5.3将临时专利申请引入宽限期制度内部作为辅助适当增强其法律效力 ......... 25 

5.4明晰“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含义及适用标准 ........................... 26 

5.5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绝对新颖性标准制度 ......................... 27 

参考文献 ................................................................. 29 

致 谢 .................................................................... 33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5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专利新颖性制度起源于 1474 年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其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与现

代专利法意义最接近的法律—威尼斯专利法，规定了现在专利“三性”的雏形即新颖性、

实用性和独占排他性，其中新颖性以“前所未有的新颖创作的”来进行条文规定。英国

颁布近代意义上的专利法应属 1624年开始实施的《垄断法》，其中第 6 条规定：专利权

所有人必须是一项发明的第一个发明人，利用“第一个发明人”来进行专利新颖性的特

别规定。 

1950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具有专利法性质的规章制度《保障发明权和专利权暂行

条例》，这部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暂行条例虽然规定了发明证书和专利证书的授予，但

是其中内涵的专利法精神却极少，因此在 60 年代被废除，直到 1980 年，成立专利局。

1984年，我国先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合作条约》和《布达佩斯条约》，

并且颁布了于 1985年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在这部法律中我国对专利

新颖性标准采用混合新颖性标准，符合我国当时发的形势，促进了专利思想在我国的传

播，加快了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混合新颖性标准利于分辨发明和公知的领域界限，

有利于引进外国技术在中国的改进和发展，在混合新颖性中，我国实行先申请制，只需

要确定申请的先后顺序即可，相较于先发明制，操作简单便捷，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进入 21 世纪，我国正式提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知识产权强国

的重要臂膀，成为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衍生出的科研成果也与

日俱增，对专利制度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截至 2021 年，我国《专利法》历经四次修

改，其中以 2008 年第三次修改为代表，对专利新颖性标准进行了颠覆式规定，混合新

颖性标准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开始了绝对新颖性标准的时代，但是在具体适用上，经过

十余年的发展，新颖性标准的适用效果如何，产生了什么问题，需要怎样解决，有必要

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探讨，以便于更好的服务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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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2021 年 9 月国家正式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标

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落地，是新时代知识产权建设的宏伟蓝图。

专利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代表之一，一直为社会所关注，所以对于专利法的研究也是近

年来学界一直关注的焦点，通过研究专利法相关理论、实施方式、实施效果等为国家制

定专利制度提供智力支持。我国目前正在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2020年，各类专利申请

数量达到 5194154 件，授权数量 3639268 件，而 2021 年各类专利授权量达到 4601457

件，授权数量比 2020年还要高 96万余件，2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的增长显示我国在科技

创新方面的活力持续增加，深入研究专利制度及相关理论，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服

务国家高新科技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义，通过发挥专利法保护作用，为技术

发明成果这种无形的商品增加保护屏障，进而在提升发明人创造发明、发展科学技术的

内在动力方面，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发展。 

实践意义：国内对于专利新颖性制度尚未形成完善的研究成果，对于专利新颖性制

度的具体实施情况也没有进行实地调研，本文通过研究特定专利技术的产生及发展，探

究该特定专利发明的用途及发明类型。结合我国现有相关专利技术现状，从专利法和专

利审查指南的立法目的出发，明确给该特定专利发明的新颖性审查标准，解决当前实践

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从而发挥新颖性在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分

析该特定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过程中在新颖性审查上存在的争议问题，探究该特定专利在

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指南中的具体要求，明确该发明专利的新颖性审查标准，以期消除相

关争议。另一方面，相关专利新颖性审查标准在已有专利技术标准上有利于发明技术的

创新发展，全新的发明技术具有其特殊性，对于此种技术新颖性审查标准应有独创性的

标准。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分述如下： 

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大量阅读国内外文献，研究专利新颖性的相关问题。包

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国内外研究现状，目的是对专利新颖性

 
2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数据 (cnipa.gov.cn). 

https://www.cnipa.gov.cn/col/col6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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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一个简要的剖析，对其发展背景及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介绍，同时点出本文的

创新之处。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部分，包括国内对专利新颖性的法律规定及现实实践、

国外对专利新颖性的法律规定及现实实践，该部分收集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在专利制度

的成熟做法，以及当该专利在新颖性方面无法确定时，专利审查员运用何种手段或引用

何种规定解决，同时与国内相对比，可以变通性引进“发明人先申请制”、“延长新颖性

宽限期”等制度或做法。 

其次比较分析法，在分析专利新颖性相关问题时，分别对我国当前政策性规定与国

外典型国家的相关做法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国内外专利新颖性相关问题对比研究，以

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对比国内外专利新颖性基本理论，包括专利新颖性的概念、专

利新颖性的特点、专利新颖性的判断标准，具体对各国在新颖性的概念和判断标准进行

分解，找出共通之处，针对我国实务中审查员在审核专利新颖性与《专利法》相关规定

不匹配寻求解决办法，同时介绍相对新颖性与绝对新颖性在我国的发展变化。 

最后实证分析法，通过实证分析法，研究我国当前专利新颖性实质审查的现状，通

过分析该特定专利研发及申请的过程，研究当前我国专利新颖性实质审查存在的相关问

题。通过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实践介绍，包括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实践、旋转门窗专利申请

实践，目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做空学问，将笔者在真正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及专利

技术进行全面的解析，尤其是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专利审查员返回意见中对新颖性存疑的

地方进行汇总梳理，为本文提供基础性材料。包括实务方面，专利研发和申请过程中新

颖性认定；理论方面，专利申请过程中宽限期制度(理论和实务存在争议)、专利新颖性

与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理论；制度方面，绝对新颖性标准的适用对我国专利制度的挑战。

通过分析该特定专利在研发和申请实质审查过程中在新颖性审查上存在的争议问题，探

究该特定专利在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指南中的具体要求，明确该发明专利的新颖性审查标

准，以期消除相关争议。同时，用实践经验反哺理论，推动专利新颖性相关理论进步和

完善。找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与建议，建议规范专利新颖性审查统一标准及审查员培训制

度、直接赋予优先权的效力、将临时专利申请引入宽限期制度内部作为辅助适当增强其

法律效力、明晰“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含义并进行法律规定，同时，建立和完善具有

中国特色的绝对新颖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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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 

1.3.1 国内对专利新颖性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专利新颖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新颖性的优先权制度和宽限期制度

等专利新颖性内部制度上面，紧紧跟随中国施行的专利政策。张海成通过比较分析美国、

日本、欧洲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专利新颖性的规定，从专利审查员的角度深入探讨

专利法的修改，尤其是对“地域新颖性标准”和“抵触申请”的影响，张海成认为除在

专利法修改中未涉及的“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之外，建议尝试引入“专利公开审查”

制度，完善“非公开公示”证明制度。项佳琪从专利新颖性标准的特点出发，探讨了不

同标准对技术发展的不同影响，通过研究世界主要专利国家采用的不同专利新颖性标准

的结果以及中国专利新颖性标准修订前后国内技术发展的变化，重点分析绝对新颖性标

准对中国的利与弊，为完善现行专利新颖性标准及配套法律规定。3司艳雷和黄亚男则聚

焦司法实践中对新颖性判断存在的差异。他们从中美专利新颖性的立法沿革，从新颖性

判断时间标准、空间标准、宽限期、抵触申请主体、判断原则等角度对比研究了中美两

国对新颖性判断的异同，并认为政府知识产权部门和准备进入美国的创新主体需要对此

进行适应性改变。朱金龙和于磊认为应基于总体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考虑到本技术方案

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取得的技术效果，两种技术手段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应是相同的，二

者替换后，整体技术方案所达到的技术效果不变。他们用“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理论去

审查专利新颖性中一些换汤不换药的技术。 

实务中也有很多学者对专利新颖性标准颇有研究，孟昭君作为专利审查员，从实用

的角度探索专利新颖性标准。孟昭君认为，实用新型是否具有新颖性，应当在评估该实

用新型新颖性和检索参考文献时，作为判断和实施新颖性标准的审查员不仅要考虑实用

新型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本身，还要考虑实用新型所属的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和

产生的技术效果，以及权利要求书中未记载的具体实施例中公开的技术特征，将实用新

型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直接替代惯用手段和数值范围是判断新颖性的必要因素。4国家知

识产权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岳雪莲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判断中药提取物新颖性的

基本原则，当提取物与现有技术无法区分时，如何尝试证明提取物的新颖性，以及如何

 
3 孟昭君.浅析实用新型专利审查中明显新颖性的判断标准[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6(03):102-104. 

4.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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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技术方案失去新颖性的风险。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申请前对现有技术进行检索，并在

初步判断提取物具有新颖性的前提下提出申请，可以提高专利申请授权的可能性，减少

因技术方案泄露而无法获得权利的发生。5 

1.3.2 国外对专利新颖性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专利新颖性标准的研究主要存在于司法实务部门相关法律工作中，理论层

面较少。熊彼特（Schumpeter）和温特（Winter）是最早研究新颖性的一批学者，贝克

尔(Becker)在总结他们两个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颖性来源的两种途径，一种是以熊

彼特为代表的创新领域的学者认为新颖性是对现有资源或能力，重新组合产生出新组合

的结果，另外一种是组织惯例扩散的不完全性，组织惯例也可称为“行事方式”，在组织

惯例扩散过程中因没有完全扩散或学习，而出现不同，这就给新颖性的产生创造了机会，

组织惯例内部联系越松散，新颖性的几率就越大。6苏布拉马尼安（Subramanian）和苏

（Soh）认为技术新颖性与公司所在联盟的知识多样性和以往的合作经验密不可分。合

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多样化程度越高，企业能够获得的外部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创新的

产生；同时，过去的合作经验可以提高企业吸收多元化知识的能力，从而加强知识多样

性与新颖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新颖性相关规定和理论精神还应当属于美日欧具体的司法实践。

美国 1790年通过首部具有代表意义的专利法“促进实用技术进步法案”，虽然对专利新

颖性标准没有具体规定，但其用“该发明应是新的”来表明。1836年美国进一步修订专

利法，并成立了美国专利局，此次修改总结了 1793年和 1800年专利法修改的经验教训，

具有现代专利新颖性标准制度的雏形，该法案要求提交说明书，并要求在专利授权之前

审查专利新颖性，相较于之前的专利法案，该法案关于专利新颖性审查标准更加具体明

确，后来美国经历了几次专利法修改后最终采用了先发明制、混合新颖性和宽限期一年

的专利新颖性制度。日本专利新颖性审查标准几经修改，1899年采用“国内外公知”的

绝对新颖性标准，1909 年修改为“日本国内公知”的相对新颖性标准，1959 年日本根

据其国家发展状况又重新修改为绝对新颖性标准，如今日本关于新颖性标准规定在《日

本特许法》中。1973 年，欧洲 14 个国家在德国慕尼黑进行签订对《专利合作条约》修

 
5 岳雪莲.中药提取物专利新颖性的判断[J].中国中药杂志,2012,37(16):2483-2486. 

6 Becker M C, Knudsen T, March JG. Schumpeter, Winter, and the sources of novelty[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6, 15(2): 353-371. 



专利新颖性实证研究：基于旋转门窗专利的研发实践 

6 

 

改的《欧洲专利公约》，其中对专利新颖性相关制度做了特殊规定，表明欧洲专利新颖性

基本制度就此确立，该公约于 1977年生效。《欧洲专利公约》最大的特征是其将专利的

一次申请即可在所有成员国中适用，其将专利新颖性制度单独规定在《欧洲专利公约》

第 54 条中，根据其内容可以得知采用的也是绝对新颖性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巴黎公

约》亦对专利新颖性有具体规定。 

1.3.3 综述评价 

对专利新颖性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对于专利新颖性的研究尚处于

国家政策实施什么，我就研究什么的地带，对于自主研究内容向纵深发展、扩大研究范

围存在不足，而且对于专利新颖性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专利新颖性的起源、适用标准以及

与国家发展的联系层面。绝对新颖性标准在我国已经施行多年，在具体施行过程中，绝

对新颖性标准的具体判断标准和某一技术的国内外公知情况及证据尚属短板，也是当前

国家在专利审查层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所在。国外对于专利新颖性标准研究大多属于国家

层面专利制度的制定，因关注专利时间较早，拥有比较完整的专利制度发展脉络，因此

国外学者研究大多集中于实务，更多的是企业、公司、资源整合在专利新颖性发展过程

中所占比重，以及对专利新颖性的影响程度层面的研究，以便于更好的服务于商业。政

府也更加侧重于根据国家当前发展状况灵活调整专利新颖性制度在本国的适用，在保证

技术发明的前提下，更好的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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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实践的介绍 

2.1 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实践 

传统平开窗向室外开时，遇强风吹打窗扇极易造成窗扇坠落、玻璃破碎，形成“空

中炸弹”；向室内开时占据室内空间，容易碰伤住户，不具备防盗功能。同时室外玻璃也

无法擦洗，因擦窗而坠楼的事故多有发生。我们设计研发的旋转门窗，窗扇较窄，因此

相邻窗扇接缝较多，同时因为旋转开启，而取消了挡台，加装 U型盖板，相邻窗扇的接

合面采用 S型双弧面接触，即使是无间隙接触也不会发生碰撞，更好的解决了竖向相邻

窗扇之间的密封问题，并在旋转缝上部增设挡水板，提高防水性能。旋转门窗采用立旋

联动式开启型，防盗、防撬、防攀爬；节能环保；采风量大；窗扇能接近 180°旋转，

在室内便可以轻松完成玻璃双面的清洗工作，完美解决了窗户擦洗的问题。 

 

 

 

 

 

 
 

 

 

 

图 2-1产品平面略图 

产品原理简述： 

旋转门窗是将整扇窗户分割成多个长方形的子窗户，通过可以活动的连接杆（或内

部加装铰链）将这些窗户连接起来（单个子窗户类似于旋转门），以达到联动（所有子窗

户同时旋转，且方向、旋转角度一致）的目的。  

（1）加装 U 型盖板，相邻窗扇的接合面采用 S 型双弧面接触，即使是无间隙接触

也不会发生碰撞，同时很好的解决了竖向相邻窗扇之间的密封问题。 

（2）在旋转缝上部增设挡水板，很好地解决了旋转开启缝的渗漏问题。常规窗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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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较宽、接缝少，在窗框上设计有挡台，用五金件压紧窗扇，依靠夹在中间的密封条形

成密封。设计的窗子为增加防盗功能，窗扇做的较窄，因此相邻窗扇接缝较多，同时因

为旋转开启，平缝位置不可能像常规窗户那样设计挡台，无法用五金件压紧窗扇形成密

封，所以密封问题不好解决。经过一系列的试验，选择在窗扇链接缝封装对吸磁条，窗

扇关闭后，对吸磁条相互吸引，达到密封。 

（3）为增加防盗功能，窗扇做的较窄，因此相邻窗扇接缝较多，同时因为旋转开

启，平缝位置不可能像常规窗户那样设计挡台，所以我公司的窗子采取了双层玻璃的设

计并形成大中空(中空玻璃之间有效间距是 12mm-15mm)，抗风压性能检测达 7 级标准，

气密性能检测达 7 级标准，水密性能检测达 700pa 标准，隔音性能达到国家 3 类标准。 

2.2 旋转门窗专利申请实践 

本部分以笔者 2020 年 7 月申请的“一种旋转开启百叶窗的多用型材及百叶窗”7的

专利申请书为例，具体述说旋转门窗申请专利过程中的实务分析。 

撰写申请书时，为了加强对专利的保护，鉴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时间较快，进行了

专利双申请即发明与实用新型同时申请。在申请书撰写时会有很多细微不同，技术方案

层面，实用新型专利主要突出实用性，对于产品的创造性要求达不到发明对于创造性要

求的层次，但是实用新型专利必须是有固定形状的产品，不能是一种方法，需要可以通

过视觉看到其形状，能触摸到的实体。相对而言，发明专利范围较广，可以是产品也可

以是方法或改进的技术方案，对技术的新颖性要求较高，必须达到未公众所知悉的标准。

权利要求层面，撰写要具有专利性、针对性、可见性、合适性、合理性，相较于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在权利要求书中的范围要在合乎层次、逻辑的前提下尽可能大，在具有创

造性的前提下，突出实用性，发明专利权利要求要在合理范围，过大易被宣告无效，过

窄则达不到应有的保护范围，尽量将抽象的、内部不可见的特征转换成外部可见、容易

判定侵权的特征。说明书层面，说明书是配合权利要求书发挥作用的，是权利要求书的

依据，也可对其进行解释，包含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内容，语言具有可读性，

词语具有开放性，附图具有丰富性，权利要求书中保护的主体具有全面性。 

在申请过程中，关于技术方案新颖性及相关问题解决，以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过程

为例。 

 
7 李一达,张永博,陈奕帆. 一种旋转开启百叶窗的多用型材及百叶窗[P]. 河南省：CN212406525U,202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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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旋转开启百叶窗的多用型材，由主体型材和玻璃挡板组成，

主体型材可以使用断桥型材或者不断桥型材。断桥型材，需要两块具有螺接孔的型材，

通过在两个开口相对的螺接孔中间卡接隔热板块，进行辊压或粘接成一体；不断桥型材，

是一块具有螺接孔直板。主体型材的正面，在两端相对处设置断面为矩形、直板或 U型

的玻璃挡板，主体型材的反面，从两端向中间设置至少一个中部密封装置卡口，玻璃挡

板最外端的侧壁反向延伸与中部设置的封装卡口的侧壁分别形成两个端部密封装置卡

口。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旋转开启百叶窗的多用型材可以用作横向型材、竖向型材和窗框，

避免因规格不同、品种不同的窗用型材在贮存和使用时带来的不便。8 

 
图 2-2 申请书主附图 

 

在进行专利保护时，对于旋转门窗技术方案如何撰写符合审查员审核标准是一大问

题，例如：权利要求 1，一种旋转开启百叶窗的多用型材，特征由主体型材和玻璃挡板

组成，具体包括：1.所述主体型材为断桥型材，该断桥型材需要两块具有螺接孔的型材，

通过在两个开口相对的螺接孔中间卡接隔热板块，进行辊压或粘接成一体型材；2.所述

主体型材的反面，从两端向中间设置至少一个中部密封装置卡口；3.所述主体型材的正

面，在两端相对处设置玻璃挡板；4.所述玻璃挡板的断面，可以是矩形、U 型和直板；

5.所述玻璃挡板，主体型材最外端的侧壁反向延伸与中部设置的封装卡口的侧壁分别形

成两个端部密封装置卡口。在第一次提交的申请文件中，断桥型材是将两个开口相对的

具有螺接孔的型材中间卡接隔热块后辊压和粘接而成，审查员要求对其实施方案进行补

 
8 李一达,张永博,陈奕帆. 一种旋转开启百叶窗的多用型材及百叶窗[P]. 河南省：CN212406525U,202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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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说明，并提交补正材料，“螺接孔”和“两个对开口卡接隔热板一体”在具体应用中的

使用方法都需要在具体实施方式中列举说明。图 2中 32，方框卡槽，在我们讨论使用方

框卡槽和三角卡槽时，比对技术领域的技术方案时，发现他们都在使用肖扣和螺钉固定，

通过继续论证，我们使用方框卡槽具有特殊性，首先在窗扇需要固定位置，提前预留方

框卡口，对应方框卡槽，在拼接过程中，方框卡槽完美固定窗扇及相邻窗子的稳定，同

时减少了因开关导致的磨损，之所以没有再进行三角卡槽的设计，因为审查员在审查时

也会进行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审查，三角卡槽作为方框卡槽的同类技术手段，

并未改变窗扇的内部结构，也没有因改变三角卡槽而进行运动机理的改变，所以同样具

有保护性。 

但是，在申请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不同专利审查员执行专利新颖性标准

不同，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适用条件和解决方案不明，专利宽限期制度和优先权日需要

进一步规范等，本文将以该专利申请为切入点，实际讨论我国专利新颖性审查过程中的

一些问题，并提供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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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旋转门窗专利研发及申请过程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专利研发与申请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的获得专利授权，是申请人最关心的重点，

专利审查员认定该专利可获授权的标准之一就是具有新颖性，因此，无论是在专利研发

时，亦或是申请文件的撰写，都需要专利申请人将相关专利的创新点和创新技术进行明

确展示。旋转门窗专利在研发时即研究了国内外相关窗型和开关方式，创造性的提出窗

户以旋转联动开启，叶片设计宽度达到国家防护防盗的标准，并形成大中空(中空玻璃

之间有效间距是 12 毫米至 15 毫米)，抗风压性能检测达 7 级标准，气密性能检测达 7

级标准，水密性能检测达 700pa标准，同时还具备防盗防护功能。然而在旋转门窗研发

和申请过程中，通过专利审查员及相关技术专家反馈的信息也了解到目前面临的问题。 

3.1 专利研发和申请过程中新颖性认定 

旋转门窗在研发时，即刻意避免了目前市面上已经主流的平开窗和推拉窗，独创性

的设计成旋转式样，所谓旋转，即将窗户设计成小窗扇（子扇），在窗户内部加装滑动链

条，外部加装 U型盖板，相邻窗扇的接合面采用 S型双弧面接触，即使是无间隙接触也

不会发生碰撞，同时很好的解决了竖向相邻窗扇之间的密封问题。在旋转缝上部增设挡

水板，解决旋转开启缝的渗漏问题。常规窗的窗扇较宽、接缝少，在窗框上设计有挡台，

用五金件压紧窗扇，依靠夹在中间的密封条形成密封。我们设计的窗子为增加防盗功能，

窗扇做的较窄，因此相邻窗扇接缝较多，同时因为旋转开启，平缝位置不可能像常规窗

户那样设计挡台，无法用五金件压紧窗扇形成密封，所以密封问题不好解决。经过一系

列的试验，选择在窗扇链接缝封装对吸磁条，窗扇关闭后，对吸磁条相互吸引，达到密

封。 

在旋转门窗研发符合专利新颖性认定条件下，我们发现改进技术也具有新颖性，改

进技术又被称为技术的二次开发或者技术的二次创造，对于改进技术，新颖性的认定有

特殊规定，改进的技术特征或者技术方案与原专利独立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至少存在一个

不同，那么就能认定该技术具有新颖性，不构成对原技术的侵权，大量的改进性发明创

造就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对他人或者已经公开的专利进行研究，发现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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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进行改进，然后提出新的专利申请。9 

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是专利审查员直接审查专利是否具有新颖性的主要来源，因

此，专利申请文件既要突出专利的创新点，也要符合专利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依据的新

颖性认定标准。专利审查员目前所依据的新颖性认定标准主要是《专利法》第二十二条，

然而，《专利审查指南》则列举了判断新颖性的几种情形：1.与对比文件相比，技术内容

完全相同或仅是文字上的变换，则不具备新颖性；2.与对比文件相比，申请的实用新型

仅是公开对比文件的下位概念，则不具备新颖性；3.与对比文件相比，技术手段只是惯

用手段的直接置换，则不具备新颖性；4.与对比文件相比，只有数值或落在数值区间不

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具体撰写过程中，要将独立权利要求与从属权利要

求分层撰写，从属权利要求相对于独立权利要求多了一条技术特征要求，因此，对于独

立权利要求撰写时要具有足够广的范围，只有范围足够广才能抵触其他人对于该专利的

二次开发，而且当独立权利被宣告无效时，也可以因足够广的权利要求，可以在从属权

利要求时进行足够多的技术方案及其组合，从属权利要求技术特征越多，其技术方案及

组合的种类也就越多，对于专利的保护也就越完善。 

3.2 专利申请过程中宽限期制度的争议 

宽限期制度指发明人在获得其发明技术后，专利申请前，已直接或间接的公开其发

明技术，正式专利申请时，该技术不按现有技术对待而继续享有新颖性。《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丧失新颖性：(一)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二)

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三)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的。10宽限期分为狭义宽限期和广义宽限期，狭义宽限期，主要是指可以得到豁免的发

明公开只包括由申请人于申请日之前在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展出，以及第

三人未经申请人同意或者违背其意愿而予以公布这两种情况；所谓广义宽限期，基本对

公开的方式并不限制，即除了狭义宽限期所包含的两种情形之外，还包括申请人在公共

出版物上发表其发明、公开使用其发明的情形。从《专利法》规定中可以得出，我国属

于狭义宽限期制度的国家，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对于新颖性宽限期的认定理论和实务

 
9 任海英,邵文,李欣.基于专利内容新颖性和常规性的突破性发明影响因素和研发策略分析[J].情报杂

志,2019,38(02):56-63. 

1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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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争议。 

理论上，新颖性宽限期制度是现有技术的例外规定，是为了防止因发明人的失误操

作，在没有来得及进行专利申请时，因被大众所知悉而丧失新颖性，从而无法获得专利

授权规定的一项补救制度。其中，对于宽限期六个月的起算和终止时间问题，根据《专

利法》规定，六个月的起算时间应该是发明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公开之日起算，所谓

“直接”就是发明人自己公开自己的技术，“间接”就是第三人以其他方式得知发明人的

技术予以公开，公开的来源仍然是发明人。从公开之日起向后延续六个月为新颖性宽限

期的法定时间，发明人在此期间申请专利，均符合专利具有新颖性的规定。 

在实际申请中，针对《专利法》二十四条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多是高校教师、科研

人员和实验室中从事技术研发的人员，他们在取得本领域相关技术成果后，忙于将相关

成果形成报告、论文等材料在各大研讨会和学术期刊上发表，以达到公开的效果，然后

再去申请相关技术专利，这在传播技术过程中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容易收到优

先权的限制，因此，当相关技术成熟时，应该先去申请相关专利，再进行下一步学术研

讨和论文发表。那么，对于没有及时申请专利而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种、第

二种情况如何计算新颖性宽限期呢，单纯的以学术会议开始的时间或者期刊发表的时间

已不合时宜，应当由发明人提供技术的完成时间材料、会议资料撰写材料、论文投稿材

料等时间证明材料，来佐证该发明技术第一次被公开的时间节点，并由相关部门加盖公

章增强证明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单纯的抄袭或者剽窃专利成果，对于此种情形宽限期的

起算时间如果以第三人公开的时间计算，对于技术发明人多有不公，因此应当由该第三

人或证明人提供泄漏的日期、泄漏的方式、泄漏的内容，并由证明人签字或者盖章即可，

以此公开发明技术的时间确定新颖性宽限期的起算时间，更加有利于保护发明人的权益。 

3.3 专利新颖性与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理论 

与为了获取专利新颖性手段不同，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是相关专利丧失专利新颖性

的重要情形，即与对比文件相比，等待审查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与其属相同技术领域，

两者的区别仅仅是在该领域中惯用手段的不同，两者可以互相转换，则该专利不具备新

颖性。针对何为“惯用手段”，《专利审查指南》（2010 版）中列举了一个“螺钉固定”

和“螺栓固定”同类置换的例子，但是，该举例对于理解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意义有限，

在实际审查专利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定，造成审查结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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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理论中，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进行拆解：惯用手段、直接和置

换。“惯用手段”主要突出惯用即惯用性，也是习惯应用，在审查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

与对比文件相比，首先，两者属于同一技术领域；其次，该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面对该

技术问题时运用公众熟知和习惯使用的技术手段。但是，如若两者没有可对比性，且不

属于同一技术领域或属于同一技术领域，却不为公众知悉和熟知 的技术手段，就不能

简单的认定为惯用手段。“直接”即是直接性，审查的专利技术手段与对比文件中的技术

手段可以直接置换，不需要进行其他加工，或者置换后不改变原专利任何结构，达到同

等效果，例如，对比文件中的技术手段属于 X，审查专利中的技术手段属于 Y，当把 Y替

换成 X使用时，没有改变对比文件的任何结构达到正常使用，即属于直接置换。“置换”

属于可置换性，本部分需要对比文件存在置换基础，审查的专利技术手段与对比文件中

的技术手段应当同时出现，两者存在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即申请的技术手段 A与对比

文件中的技术手段 B可以互相替换，如果 A与 B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中间需要删减或

改变某些技术细点，则不能简单的认定为置换。11 

因此，在审查专利新颖性“惯用手段直接置换”时应统一专利审查员的审查步骤、

思路和标准。首先，是置换基础；其次，比对被审查的专利技术手段与对比文件公开的

技术手段是否属于同一技术领域；最后，比对置换后是否改变了原技术手段的技术方案

和特征及是否产生了同一影响。这一顺序从技术手段的表面特征到内部机理都进行了实

质审查，为判断专利是否具备新颖性时提供可靠的判断标准。 

3.4 绝对新颖性标准在我国实施过程中的困境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确立了“绝对新颖性”标准在我国的适用，标志着我国在尊

重技术，保护发明创造，保障发明人权益取得了巨大进步，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

成知识产权强国提供制度保障。《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是在实施知

识产权强国战略的重要节点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文件，是当前经济社会迫切要求国家从

知识产权制度上应对新技术、新经济、新形势所作的应对性决策，对推进国家层面知识

产权改革，全面提升我国的知识产权综合实力，提升国家在高新技术等尖端核心技术的

竞争力，扩大我国在高水平创新平台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绝对新颖性标准对

建成知识产权强国具有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绝对新颖性标准对我国专

 
11 朱金龙,于磊.新颖性审查中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适用[J].中国科技信息,2020(19):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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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制度的实施提出了巨大挑战。 

首先，绝对新颖性标准的文件对比和文献对比范围扩大至全世界，这必然涉及到专

利审查员需要获取域外的专利对比文件和文献，同时，发生专利侵权时，还需要进行域

外取证，证据类型就不简单是出版物这一种，会涉及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证人证言等多种证据方式，而且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域外证据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从域

外取得的证据，需要进行公证、认证等以加强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的合法性，这就

需要法院去分辨哪些是域外获得，哪些是国内取得，给整个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

现如今，互联网技术非常发达，有些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无法判断出是域外形成还是

国内形成，给整个证据的取得带来不确定性，需要在立法和程序方面予以说明。12 

其次，绝对新颖性标准的适用增加专利权利人的负担和风险，影响案件公正和效率。

这也是针对专利侵权层面来说的，域外取证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全世界尚未形

成统一的专利信息查询平台，各国为了自身的发展和保障本国权利人的利益，都会对相

关专利进行必要保护，权利人想要获得该专利信息需要进行申请，虽然已经出现了一部

分以跨国专利诉讼为生的公司，但是诉讼的费用和时间仍然巨大。同时，在专利申请过

程中也降低了专利授权的速度和效率，绝对新颖性标准将对比文件的范围扩大至全世界，

在没有统一的专利信息平台的基础上，需要在全世界范围搜索申请专利的对比文件和文

献，同时还要对比相关技术是否已在全世界某些国家或地方为公众所知悉，给专利审查

员的审查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对于申请专利，获得授权的时间大大延长，给专利保护工

作也带来巨大隐患。 

最后，世界各国专利法律制度差异带来巨大难题，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符合本国

发展情况的专利制度，是各国立法者在考虑法律体系的合法性、逻辑性基础上作出的与

本国专利申请情况相适应的规章制度。我国专利新颖性地域标准从相对新颖性标准转向

绝对新颖性标准，是我国专利部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紧跟技术发明更新速率，是对我

国在专利申请认定“新颖性”的更高要求。实施绝对新颖性判断标准，对我国专利的域

外对比文件的获取和证据审查规则和效力认定有重大影响，我们在考虑本国实际情况的

同时，也要考虑对比文件和证据存在国的法律制度，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专利绝对新

颖性标准在我国已经实施，我们要充分考虑法律规则和现实情况的差异，对域外证据的

获取及采信、域外对比文件的搜寻和使用情况的获得以及域外证据审查规则的创建这些

 
12 李娜. 论我国专利绝对新颖性标准的确立及适用[D].扬州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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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专利申请和审核的重要法律制度，结合域外发展和本国实际，制定出顺应世界发展

大势，保护国内发明技术成果，提升专利审查效率，利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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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专利新颖性基本理论 

4.1 专利新颖性的发展历程 

“专利”一词最早记载于距今 2800年前的史书《国语·周语》中，即：“匹夫专利，

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13”大致意思就是：百姓独占其利，就被称为获取不义

之财，如果国王也这么做，那么拥护他的人就会很少。其中“专”解释为独占，“利”解

释为财利，与现代“专利”字面意思有较大区别。专利新颖性的法律规定可以追溯至 1474

年威尼斯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其中特别规定了专利保护的三大性质：新颖性、

实用性和独占排他性。作为专利制度起源的一部法律，对于新颖性的规定是笼统且模糊

的，以“前所未有的新颖创作的技术”来解释新颖性，仅仅以“前所未有”作为判断技

术是否具有新颖性的唯一标准，在今天看来略有欠缺，但是在当时的法律社会背景下，

具有极其重要的发展意义。直到 17 世纪，英国制定垄断法，新颖性取得历史性进步，

其中对新颖性的规定不再零散和没有章法，变得精细化，具体规定为：专利发明的第一

个真正发明人也是享有该技术专利权的实际拥有者，同时，发明时间的要求也就是其完

成专利技术的时间。从规定中能够看出西方国家对专利取得新颖性最初的设计，这一关

于新颖性规定创新性的构建对此后世界各国建立、发展和完善专利取得新颖性做了奠基

性理论基础。14 

我国关于专利新颖性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截至 2008 年，我国《专

利法》经历了三次修改，专利新颖性标准也度过了从“相对新颖性”到“绝对新颖性”

的历史转变，标志着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对法律制度的需求不断进步，也彰显了我国在

专利制度的制定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使之更好的服务科技产业。《专利法》第三次

修改前，我国在新颖性标准判定上采“相对新颖性”标准，只要申请人在申请时，相关

技术、方法等专利在国内找不到相同或相类似的，且在公开出版的专利文献资料和专利

申请文件中找不到记载的创新成果，那么该技术就可以认定其具有新颖性，其以国界为

 
13 载于《国语·周语》：《大雅》曰。 

14 毛绎宁. 专利新颖性丧失例外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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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相对新颖性标准更有利于我国科技的发展，其减少了绝对新颖

性在阻碍国外专利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减轻了本国专利申请人对国外技术的改造或改进

获取专利的担忧。当时中国在迫切需要技术促进工业现代化，相对新颖性标准在授予专

利权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因无法预测和证明在国外的公知、公用等原因，阻碍发明人担

心自己是否会在一项国外公知技术上徒劳无功。《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之后，对新颖性作

出具体规定，将申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与现有技术进行对比，首先，不能属于现有

技术，其次，在申请人申请专利之前，相关专利机关公布、公开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文件或文献中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相同或相似的技术进行申请。现有技术，是发明

人申请专利之前或申请当日，该技术就已被国内国外社会大众所知晓的技术。对新颖性

认定标准的修改标志着我国今后将采用与世界接轨的“绝对新颖性”标准。法律的出台，

目的是保护相关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从这个角度出发，《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中，对新颖

性认定标准的革新，突出了《专利法》立法的目的和本意，这对于提升我国创新型国家

和授权专利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4.2 专利新颖性的概念 

专利新颖性的概念，因各国审查技术新颖性标准不同而存在差异。我国《专利法》

中对专利新颖性规定：该发明或实用新型首先不能属于现有技术，其次，在该申请人申

请之前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相似或相同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向有关机关申请，并记载

在其他专利文件中。15美国发明法案通过后，《美国法典》第 102条（35 U.S.C 102）也

进行了相应的修改。16欧洲将专利新颖性相关规定在《欧洲专利公约》中，以现有技术作

为认定相关发明是否具备新颖性的标准，现有技术解释为，在欧洲专利申请日之前，相

同或相类似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相关信息能够以一种被社会大众所知悉的方式公

开，例如：书面、口头叙述或其他具有同样功能的方式或方法。日本关于专利新颖性的

规定在《特许法》中，第二十九条作了这样的规定：发明人作出的发明，除了下述几种

之外，其发明的在产业上可以进行利用的相关技术可获得专利权。1.发明人申请专利时，

 
1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 2 款。 

16 参见《美国法典》第 35 卷，第 102 条：美国专利法对发明专利新颖性的要求有七款，分别是第 102 条(a)

款、(b)款、(c)款、(d)款、(e)款、(f)款和(g)款。其中，(a)款、(e)款和(g)款考虑的是，在发明日(date of 

invention)之前，别人的行为是否已使该项发明丧失新颖性。 (b)款和(d)款考虑的是，在美国的申请日是否太迟

了以至于该项发明已丧失新颖性。(c)款考虑的是，已放弃自己对该项发明的专利权。(f)款考虑的是，该项发明是

否真正是专利权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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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已被国内或者国外公众所知悉；2.相关技术在申请之前已被日本国内或国外广泛

应用在具体领域；3.申请的发明早已被日本专利机关在国内或国外发布的文件或文献中

记载，或者通过互联网络已被公众使用的技术。从法条中可以明晰日本在新颖性认定方

面较为保守，必须具有实用性、可实施性、未公众所知悉。 

美日欧繁荣昌盛的社会离不开科技的支持，专利作为保护科学技术的有力武器，一

直被广泛应用和发展，通过梳理各国法条关于专利新颖性的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新颖

性的共通之处：1.该专利技术具有相对应的应用市场，可以被实施；2.该技术在申请之

前不为公众所知悉； 

4.3 专利新颖性的判断标准 

目前，确定专利享有专利权的条件包括：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对于上述条件，

我国只在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中有此规定，外观设计因其特性，并无相关要求，我国在

授权专利具有新颖性方面，实行三条客观标准，具体阐述如下。 

4.3.1 专利新颖性的公开标准 

技术公开与否，是判断发明、实用新型是否具有新颖性的重要关键节点，在当前审

查专利新颖性占据决定性地位，公开的主要方式包括：书面公开、使用公开和口头公开

三种方式。专利实际申请中，专利申请相关人通过文献检索，在已经批准的专利和公开

的专利文献中查询其专利相关技术是否已被公开，从而审查自己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

利是否具有新颖性。17《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中规定：判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的新颖性适用单独对比的原则。即，将专利申请书中所要求的各项权利与目前

现有的或者已经公布在先或之后公告的发明和实用新型的同类或者相关技术内容进行

逐一单独比较，同时，不能将该申请书中的权利要求与多项现有技术或已经公布在先或

之后公告的发明和实用新型的同类或者相关技术内容重新组合进行对比，也不能与一份

对比文件中的多项技术方案打乱组合进行对比。18 

对于《专利审查指南》中所说的技术方案及其组合，专利审查员在进行审查时对比

相关技术文件，主要是现有技术方案和现有研究，技术方案主要是针对现有技术内容来

说，当要求保护的发明和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与对比文件相同，或者仅有个别微小差异

 
17 冯立杰,尤鸿宇,王金凤.专利技术创新路径识别及其新颖性评价研究[J].情报学报,2021,40(05):513-522. 

18 参见《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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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该要求保护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就不具备新颖性。技术研究与技术方案不同，如果从

对比文件中可以直接得出确定的技术方案或技术内容，可以直接认定为该技术存在抄袭

或剽窃，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存在的机会非常渺小，技术申请人会采取同类置换的方

式，避开专利审查员的审查，这就需要专利审查员在此种情形下，透过现象看本质，如

果本质相同，则该技术不具备新颖性。 

4.3.2 专利新颖性的时间标准 

专利新颖性在时间标准上有申请日与发明日两种分类，要求该专利在研发申请过程

中充分考虑同一专利在有不同的申请人申请的情况下，应该将专利权授权给何人，这种

情况下，就需要根据专利新颖性的时间标准进行确定。 

以专利申请人申请专利的时间来确定专利授予权，《专利法》第九条对此做了明确

规定，对于同样的或相似程度比较高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专利权，如果存在两个

以上的单位和个人申请，要确定相关申请人申请专利的具体时间，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

的人。申请日即专利权人提交专利申请书的当天日期，申请日在先即是以该申请日的时

间确定该专利是否具有新颖性的专利审查标准，若在申请日之前，该专利仍处于未公众

所知悉且没有在先专利抵触，就可以认定其具有新颖性，反之，当专利申请人申请相关

专利时，已有在先权利人，即证明该专利丧失新颖性。这一时间标准，易于操作和掌握，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此标准，主流有中国、德国、法国、英国等。 

日本特许法对专利新颖性时间标准采“申请专利前”，而日本审查基准解释为“申请

时刻”，与“专利申请日”不同。在专利申请过程中，日本对于现有技术的时间具体到

申请日的具体时刻，即使在申请日当天，一项专利申请的具体时刻在该专利的公开时刻

之后，仍会被认为属于现有技术，而不具有新颖性。同时，日本在审查专利新颖性时，

会将相关专利申请和公开时间，转换为日本时间加以对比，以此确认该专利是否具有新

颖性。 

以在先发明日确定专利授予权，在先发明日即以发明人完成发明技术的时间确定该

发明是否具有新颖性，若该发明技术在发明人完成之时不为公众所知悉，即具有新颖性，

无论后期该技术在申请专利前是否投入使用或为公众知晓，都应授予专利权，同样，若

发明技术在完成之前已被使用或为公众所知悉，或在国内外出版物上传播，即不再具有

新颖性，不得授予专利权。这一时间标准最符合判断专利是否具有新颖性，使用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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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主要为美国、加拿大等。 

4.3.3 专利新颖性的地域标准 

专利新颖性的地域标准主要配合前述的公开标准和时间标准使用，所谓地域性标准，

是指在法定地区范围内，不被该地区人们所公知、公用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均符合法律

规定的该专利具有新颖性的要求。按各国对新颖性地区标准划分为三类，绝对新颖性标

准、相对新颖性标准和混合新颖性标准。 

绝对新颖性标准亦称为世界新颖性标准，该区域以世界划分，即在全世界范围内保

证该申请都未出现和公开，也没有通过任何方法为公众所知悉，否则就会影响该技术的

新颖性。该标准极大的保护了发明人的权益，但是在专利申请和实质审查中面临诸多问

题，即使如今互联网信息技术十分发达，但是鉴于各国对于技术的保护，没有形成全球

统一的技术专利池，相关专利是否在世界各国已经出现和实际应用，无法绝对判定。我

国在第三次《专利法》修改之后，转向了绝对新颖性标准，将国内外公开的相关技术都

纳入到现有技术中，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对于专利审查部门来说，绝对新颖性标准的

适用，意味着专利对比文件的范围加大，审查难度的增加，尤其是对国外相关专利对比，

需要辅助一些工具，借鉴国外相关有益经验，更好的服务发明创造。 

相对新颖性标准也称国内新颖性标准，地区范围限于本国，只要该技术在本国没有

被公开或为公众所知悉，即认定该技术具有新颖性，具体在国外公开和使用情况，与本

国国内专利申请无关。该标准适用于专利制度形成初期，因其审查范围小，操作便利且

不用考虑国外情况，易于相关国家在发展初期保护技术、引进技术，激发全民创新活力。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全球信息共享速度逐渐加快，新技术的

出现、普及速度日趋同步，继续沿用相对新颖性标准已不符合当前全球技术发展现状，

尊重创新，保护创造成为全球发展共识，这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规制，当前，除了澳洲

一些国家之外，已经很少有国家继续采取国内新颖性标准。 

混合新颖性标准将绝对新颖性标准和相对新颖性标准结合，根据公开的方式和传播

速度不同，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规制，对以出版物和专利文献等流通和传播速度较快的

公开方式，采用绝对新颖性标准进行规制，对比范围是全世界相关技术；对以使用公开

等其他复杂性较强的公开方式，采用相对新颖性标准，对比范围限于本国相关技术。该

标准既避免了专利审查员在对比文件时无法穷尽各国出版物和专利文献记载的文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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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又将使用公开限定于本国范围增加专利授权的效率，在避免用他国

技术申请专利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技术交流，保护技术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提升技术发

明人投身发明的积极性，目前，美国等相关国家采用此标准。19 

 

 

 

 

 

 
19  荣雪云 ,杨中楷 ,徐鑫 .发明者特征、技术新颖性和发明质量关系研究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2020,41(10):9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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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完善我国专利新颖性制度的意见与建议 

5.1 健全专利新颖性审查标准及配套制度 

专利实际申请过程中，专利审查人员的审查业务能力、审查标准把握的不统一性以

及审查决定存在偏差而导致发生较为低级的问题出现，尤其是审查员判断审查的专利是

否具备新颖性时缺少具体对比文件的举证，对于所审查专利领域的一些公知常识或者常

规技术手段，做出错误的、低级的判断，审查意见形式化，浪费相关专利权利人的时间

和认知。20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应统一并细化专利新颖性审查标准，同时

制定专利审查员培训制度，做到相同标准，统一授权规则。 

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在第二部分 3章节中对专利新颖性审查标准做了规定，其中

包括新颖性的概念、新颖性的审查等内容，在新颖性审查中，以审查原则为总括，审查

基准为基础，对新颖性审查进行具体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现有规定无法囊括

实际发生的情况，因此应当根据专利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具体问题，通过扩充现有技术标

准范围、细化具体适用对比文件要求、建立审查员培训制度，完善专利审查员审查专利

时判断其是否具备新颖性的具体执行标准。 

首先是现有技术的扩充，新颖性审查时，参考文献的检索范围应从现有技术扩展到

现有文献。现有文献不应仅限于技术文献，可以通过检索当前文献包括非技术文献。通

过文献、技术特征和非技术特征，找到适当的对比文件进行新颖性审查。我们国家以往

的审查实践表明，在审查专利时，审查员将不仅搜索技术性文件还搜索非技术性文件。

随着互联网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审查员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网络上的非技术文献。因此，

在现有条件下，将现有技术范围扩展到现有文献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对现有技术的补

充，提高专利授权的质量。技术对比离不开相关技术检索，提高对比文献检索的效率和

准确性，在优化 搜索引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专利数据库具有必要性。21美国、

日本和欧盟，在提升专利信息检索质量的同时，不仅在新的专利数据库中建立互相交换

 
20 参见 全国人大代表张金海：《提升专利审查员职业能力建设》，数据来源，《中国小康网》。 

21 李斌. 商业方法专利的实质审查标准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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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搜索引擎，对于检索工具和资源的使用也进行深度交换意见。通过这些措施，我

们可以大大提高将现有技术扩展到现有文献的可能性。 

其次是对比方法的具体适用，以往传统的技术领域，对技术的描述主要是该技术以

及技术的制造方法的特征，但是，现有的专利分类，突破了过去简单的描述，转而增加

很多现代人类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特点，短时间内，在利用单独对比原则对相关专利进行

审查的时候，目前已有的对比文件可能无法达到在判断该技术是否具备新颖性的证明程

度。因此要从整体上把握个体，合理运用单独对比原则和整体相同原则。当下专利申请

不再只是简单的物理、化学、结构等的技术领域的研发，现在还包括了很多非技术领域

的特征，在判断一项专利是否具备新颖性，技术手段与非技术手段都是审查员需要考虑

的，这是“整体相同原则”的要求，对于某些具有偏向性的专利，不仅要考虑技术与非

技术手段，还要考虑整体效果和实质影响，专利新颖性的前提是具有可实用性。单独对

比原则对于技术性专利已经成熟适用，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新技术、新方法专利需要单独

对比原则在适用时具体操作，需要在今后扩大相关专利对比文件申请授权数量，给相关

专利提供对比文件，此类专利申请的单独对比原则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最后，审查员培训制度作为建立健全专利新颖性审查标准的配套制度，将在推动提

升专利新颖性审查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审查员是专利审查的

主要执行者，审查员的综合审查能力关乎专利申请人申请的专利能否获得专利权的核心

保障，对审查员队伍审查能力素质重视程度，也是提高专利授权质量的重要方面之一，

对保护专利权人的专利权越有利。专利审查员的知识面如果达不到审查相关技术的要求，

对于该技术方案的熟悉程度和认知程度达不到规定标准，那么该技术审查过程的高效性

和审查结果的准确性将变得不再确定。建立审查员培训制度，课程安排上应以基础通用

为主，辅以阶段性拔高课程，同时，开展“分类专利新颖性标准辨析”、“分领域更新现

有技术知识”、“申请专利对比文件比对经验交流”等方面的培训，在认知水平上，除了

要提高专利审查员的专业素养，还要注重提升专利审查员检索专利文献的的检索能力和

判断专利对比文件的评判能力，这也是提高专利审查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通过制度

建立的方式将上述做法规定下来，切实提高审查员审查专利标准的统一性。 

5.2 直接赋予专利申请人优先权效力 

申请人的优先权有两种，即外国优先权和本国优先权，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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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人的优先权做了规定，外国优先权，是根据申请人申请专利的国家与中国签订的

条约或两国均为缔约国的条约中的规定，申请人在该国就发明和实用新型提出申请的 12

个月内，又在国内申请，根据两国相互承认的优先权原则享有优先权。本国优先权简单

的说就是在中国申请人两次以相同主题的发明或实用新型或以其为基础提出专利申请，

两次间隔时间不能超过 12 个月。从法律规定不难看出，优先权的取得来自于申请人第

一次申请专利，体现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在先申请”原则。实务中，很多申请人在获取

一项专利后很少及时申请专利，过迟申请专利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很容易造成被别人

抢先申请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专门以不正当手段窃取技术成果的专利窃贼，

他们将窃取来的技术申请专利，然后反过来控告该技术的真正发明人。 

直接赋予专利申请人优先权是一项重大创造，思路来源于著作权法中对作者完成某

一作品后直接享有著作权。直接赋予专利申请人优先权是将优先权获取时间从申请人第

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提前到申请人完成发明之日，同时取消两次申请的时间间隔限制，

以限制申请人在专利完成之后 2 年之内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作为催促申请人获取专

利权的时间界限。这一制度作为设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对于申请人完成发明之

日的认定，是以登记还是以其他资料佐证，对于 2年的优先权时间是否符合当前专利申

请现状都需要在今后的实务中加以验证。 

5.3 将临时专利申请引入宽限期制度内部作为辅助适当增强其法律效

力 

临时专利申请是美国国内用以确定专利优先权日的一种做法，在临时申请中，不需

要正式的权利要求、誓言及声明、相关资料及在先的技术公开。依据美国专利法 35 U.S.C. 

119(e)，临时申请为申请人确立了一个优先权日期，但其有效期限是 1年，在此期限内，

该临时申请的申请人可以提交以此临时申请为在先申请的非临时申请。 

将临时专利申请引入宽限期制度，用以补充宽限期和优先权的不足。临时专利申请

以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为申请范围，当申请人现有的研究成果即将成型，且具备基础的

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就可以着手进行临时专利申请，申请时，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成熟

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等正式申请的材料，仅需要申请人提供简单的专利技术说明、技

术附图和申请人相关信息，审查员也不会对临时专利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不会对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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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授予专利权，22它仅仅是申请人在优先权之前获得的一个在先占有权利时间，

对于时间设计可以参照美国 12 个月进行计算，申请人在申请临时专利时可以同时提交

要求不予公开临时专利申请文件，当申请人提交正式专利申请文件后，临时专利申请文

件可以作为在先权利占有时间节点予以公开。 

临时专利申请引入宽限期制度，完善了现有宽限期制度存在的不足，申请人在临时

专利申请文件中不需要进行详细的权利说明，不需要提供正式的申请文件，审查员也仅

是对其进行形式审查，方式简单快捷，相应的，对临时专利申请收费也会较正式申请便

宜，大大降低了申请人因申请费用带来的困难，因只是临时专利申请，文件内容简练，

对于技术描述只是轮廓式概述，所以申请人不用担心不法分子通过临时专利申请文件剽

窃相关专利或进行其他改进。一项制度的实施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选取若干城市

作为临时专利申请的试点城市，从试点城市实践中收取 实践经验，既要发挥宽限期制

度和优先权的长处，也要通过临时专利申请补足短板，将临时专利申请制度作为补充宽

限期和优先权制度的辅助工具，完善专利申请制度，打破外国申请专利的制度优势，更

好的为申请人服务。 

5.4 明晰“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含义及适用标准 

“惯用手段直接置换”规定在《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节中，指如果要求

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的区别仅仅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的直接置

换，则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新颖性。对于如何适用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指南》

仅仅是列举了螺钉和螺栓的例子，具体实施标准和内容并未提及，这给实务操作带来不

小的问题，需要通过明晰“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含义并探讨其使用标准。 

“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理论在上文中已经进行介绍，此处不再过多着墨，主要将其

实施过程中的如何衡量适用标准进行策略性建议。首先具有置换基础，即申请文件中的

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中可以找到，此技术特征不能简单的认为相同或简单的类似，只要

属于同一技术领域，置换后可以获得相同的效果或产生相同的影响，都应认定为同类置

换，如果对比文件技术手段与申请文件技术手段的技术特征存在差异，就不能简单认定

为同类置换；其次，惯用手段的应用，可以称为习惯使用的技术性手段，对于申请人来

说“习惯使用”属于同一技术领域，为公众熟知的技术方法或技术方案，是该技术领域

 
22 马荣康,王艺棠.知识组合多样性、新颖性与突破性发明形成[J].科学学研究,2020,38(02)31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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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众遇到相同问题时都能想到的解决方法，它比一般的常识应该更加严格，属于公知

范畴；最后是置换的直接性，所谓直接，是两种技术手段在不经过任何的技术加工、逻

辑思考和实践检验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实现相同的技术效果，同时置换后对原来的技术方

案不会改变其内在机理和运行结构。归纳为四条判断标准：一、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一

般存在置换基础，即公开的对比文件中存在与区别技术特征相应的技术特征，假如该专

利权利要求中的区别技术特征与对比文件中的技术特征不能对应，则不能轻易认定惯用

手段的直接置换；二、可以相互置换的技术手段在对比文件和申请文件中发挥的作用相

同；三、使用的置换技术手段应当是该技术所属领域在解决同类问题时均会采用的惯常

采用的技术手段；四、置换后与权利要求中其他技术特征的关系不应被改变，也不会对

技术方案中的其他要素提出不同的要求。 

5.5 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绝对新颖性标准制度 

绝对新颖性标准提高我国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标准，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

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域外如何获取专利文献和对比文件，如何保证专利证据真实，我们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绝对新颖性标准制度。 

首先，证明材料的规范化收集与提交，因绝对新颖性标准的对比文件和专利文献范

围扩大至全世界，审查员在审核过程中如何将申请文件与对比文件比对成了问题，这需

要专利机关和申请人共同努力，申请人在提交专利申请时应主动提交自己收集的证明材

料和委托机构的相关资质证书，专利审核机关应对该材料严格把关，不能仅靠申请人的

陈述和相关材料简单认定，对于提交虚假资料和资质的申请人和机构要严厉问责。专利

机关应当拓宽域外资料收集渠道，分类、分技术领域建立专门的对比文件和专利文献池，

定期收集域外公布和公开的技术申请，尤其是公布在官方网站和技术期刊、文献上的技

术，及时纳入专利技术池，方便审查员在审核申请时对比文件的查找，对于使用公开的

资料收集，需要申请人和专利机关更加用心，使用公开往往出现在小范围使用，收集不

易，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大数据筛查的优势，提高效率。 

其次，专利申请国外证据认定，专利申请涉及国外技术证据时，需要对国外技术进

行证据认定，同时对国外技术和申请人申请的技术的关联性、合法性进行鉴定，证据形

成于国外，这就需要技术所在国和我国进行双重认证和公证。具体就是，申请专利的国

外相关技术由该国机构进行认证然后通过该国外交部相关机关出具认证手续，然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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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领馆对该认证手续出具公证文件以增强其在国内的法律效力，当专利申请证据的合理

性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时，相关利益人无法提出强有力的反证，即认可专利申请人

提交的专利申请。 

最后，提升专利申请证据真实性在绝对新颖性标准认定中的分量，真实性是保证专

利证据能够切实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因其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在专利

申请时比对国外专利文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保证专利申请证据的真实性，提升其在绝

对新颖性认定条件中的分量，需要审查员着重审查证据形成时的形成地、提供方和收集

方式，书证、物证是否属于直接证据，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是否被篡改，审查的同时，

也要审查证据形成之后的保存、运输环节。绝对新颖性环境下，证据的形成环境比较复

杂，不仅需要法律进行规制，还需要通过签订国际条约等方式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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